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以下屬公司辦公物業資產發行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資產

支持證券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李峰先生、耿光林先生、胡長青先生及陳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桂花女士

及張宏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愛玲女士、王鳳榮女士、黃磊先生及梁阜女士。 

 

* 僅供識別 



证券代码：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B  公告编号：2019-045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下属公司办公物业资产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拓展融资渠道，公司拟以下属子公司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浦江国际金融广场为底层物业资产（以下简称“物业资产”），通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设立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产品名称以专项计划发行时的最终名称为

准），开展资产证券化融资工作。本次专项计划的发行方案等涉及发行的相关条

件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或审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 5 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下属公司办公物业资产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开展资产证券化融资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尚需经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专项计划基本要素 

1、挂牌场所：拟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2、基础资产：信托受益权（及其附属权利）； 

3、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年，每 3 年设立开放期，具体各档资产支持证券年

限情况以此次专项计划设立时签署的专项计划文件为准； 

4、发行规模：不低于 42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参考物业

资产估值、交易所审批和投资者意见，以此次专项计划设立时签署的专项计划文



件为准； 

5、利率：以发行市场利率为准； 

6、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相关监管部门所允许的用途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偿还公司债务、补充流动资金等； 

7、公司拟担任专项计划的原始权益人、差额支付承诺人、流动性支持机构，

具体以此次专项计划设立时签署的专项计划文件为准。 

三、专项计划运作模式 

1、本公司委托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设立单

一资金信托，指令陕国投将信托资金用于向下属子公司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发放，最终信托名称，具体信托交付资金金额，信托其他相关费用，信托要素等

以最终签署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为准。 

2、公司将持有的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华西证券拟发起的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以开展资产证券化融资相关事宜，具体转让价格及转让交易要素以最终签署

的单一资金信托收益权转让协议为准。 

四、涉及各方基本情况 

（一）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30273T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注册资本：396401.2846 万元人民币 

5、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6、法定代表人：薛季民 

7、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

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

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11328M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4、注册资本：262500.00 万元人民币 

5、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6、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7、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陕国投和华西证券均为非失信被执行人，均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

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五、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专项计划的发行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拟授权公司

管理层，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1、根据中国法律规定、监管机构要求和公司、市场情况，制定、修订及调

整本次专项计划的发行方案等涉及发行的相关条件； 

2、根据中国法律规定、监管机构要求和公司、市场情况，决定本次专项计

划相关交易安排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间、发行

安排、募集资金用途明细、本次专项计划的兑付日、兑付方式等； 

3、根据中国法律规定、监管机构要求和公司、市场情况，委任或变更本次

专项计划的相关参与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计划管理人、销售机构、专项计划托管

银行、信托受托人、契约型基金管理人、保管银行、监管银行、法律顾问、会计

师、评级机构、评估机构等，决定公司签署本次专项计划的相关法律文件； 

4、授权指定人士就本次专项计划交易安排的相关事项与其他相关各方进行

协商和谈判，并全权处理与前述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商、谈判、

签署及修改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完成相关事项所需的审批，登记，交割等手续。 



六、专项计划对本公司的影响和意义 

本次资产证券化是公司积极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租赁市场建设的重

大创新尝试。本公司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以自持物业资产为基础资产，设立办

公物业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募集资金将优先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公司充分利用自持物业，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负债结构，

为进一步实现产业运营升级转型提供有利条件。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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